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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宁 市 教 育 局

南教体卫艺〔2013〕28号

关于印发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开发区教育局，市教育局各直属学校，各事业办、民办学校：
现将《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3年3月25日
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实施方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精神，更好地实现学校体育课程目标，促进学生积极参加日常体育锻炼和上好体育课，提高学生的体质和健康水平，根据《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南教〔2013〕10号)，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适用于参加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的考生。     

第二章    考试的内容及标准

第三条  凡身体健全的考生，必须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满分为30分，考生按实际得分计入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总成绩后一并转换总成绩等级。

体育与健康考试满分为30分，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以下五类中，任选其中三类进行考试，每类限选一项，每项满分为10分。

第一类：跑——50米跑，100米跑，3 分钟25米往返跑。
第二类：跳——立定跳远，急行跳远，跳高。
第三类：力量——原地掷实心球（2kg），1分钟仰卧起坐（女），引体向上（男）。
第四类：民族体育——抛绣球，踢毽子，武术（刀、枪、剑、棍、长拳、南拳、太极拳其中之一）。
第五类：兴趣特长——篮球（往返运球投篮），排球（扣球），足球（绕杆射门），乒乓球（一推一攻），羽毛球（扣杀球），健身操（3分钟规定曲目和动作），游泳（50米姿势不限）。
第四条  

1.考试期间因伤病丧失运动能力且三年体育成绩及格的考生，及患有慢性疾病（如心脏病、肺结核、肾炎、红斑狼疮、猩红热、哮喘病等）的考生，经由本人申请，填写《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伤、病考生免试申请表》（附件5），并出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及病历，经市（县）招生考试办公室审核后可以免试，按15分计入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总成绩；也可申请（有家长签字）在以上五类考试项目中任选其中三个项目参加考试，按健全考生评分标准进行，按实际得分计入初中升学考试总分。
2.考试期间因患急性伤、病（含女生例假）的考生，由考生本人申请，家长签字，经市（县）招生考试办公室审核可申请补考，补考后，按实际得分计入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总成绩。
3.身体残疾的考生平时正常上体育课，且积极参加课外体育锻炼，经本人申请，填写《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残疾考生免试申请表》（附件7），又具有市残联审批办理的残疾证，经学校签署意见，报市（县）招生考试办公室审核，可免予集中考试，按15分计入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总成绩。
4.残疾考生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以上五类考试项目中，任选其中三类，每类限选一项参加考试，每项满分为10分，凡参加集中考试的残疾考生，最低分不少于15分计入初中升学考试总成绩。

5.不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的伤、病、残考生，有关证明材料须存入档案，供录取学校参阅。

第五条  考试项目的要求、方法及评分标准：
第一类：跑
1.50米跑
场地器材要求：50米直线跑道若干条,地面要平整，地质不限，分道线清楚。发令旗一面，口哨一只，秒表按每道三块配备，使用前应先校正秒表。

考试方法：考生至少两人一组，起跑姿势不限，每人限跑一次。每个考生的成绩由3名评分员计时，当考生听到起跑信号发出后开始起跑，计时员看发令旗发令后开表，当考生躯干到达终点时停表。如出现抢跑该组重跑，同一组抢跑累计达2次后，该组再次抢跑的考生取消该项目考试资格，该项目成绩计0分。跑进中出现窜道并且妨碍了他人，该项目成绩计0分。每位考生应由三名计时员共同计时，成绩以秒为单位，取一位小数，第二位小数非“0”时则进1。三块秒表的时间都记录在考生成绩登记表内，去掉一个最高成绩和一个最低成绩后，中间成绩为考生的决定成绩。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50米跑(秒)
	男
	7.0
	7.3
	7.5
	7.7
	7.9
	8.3
	8.7
	9.1
	9.5
	10.0

	
	女
	8.2
	8.6
	8.8
	9.0
	9.2
	9.5
	9.9
	10.3
	10.7
	11.1

	
	残疾男
	7.7
	7.9
	8.3
	8.7
	9.1
	9.5
	10.0
	10.4
	10.8
	11.2

	
	残疾女
	8.8
	9.1
	9.5
	9.9
	10.3
	10.7
	11.1
	11.4
	11.9
	12.3


2.100米跑
场地器材：100米跑道若干条,地面要平整，地质不限，分道线清楚。发令旗一面，口哨一只，秒表按每道三块配备，使用前应先校正秒表。

考试方法：考生至少两人一组，起跑姿势不限，每人限跑一次。每个考生的成绩由3名评分员计时，当考生听到起跑信号发出后开始起跑，计时员看发令旗发令同时开表，当考生躯干到达终点时停表。如出现抢跑该组重跑，同一组抢跑累计达2次后，该组再次抢跑的考生取消该项目考试资格，该项目成绩计0分。跑进中出现窜道并且妨碍了他人，该项目成绩计0分。每位考生应由三名计时员3块秒表计时。成绩以秒为单位，取一位小数，第二位小数非“0”时则进1。三块秒表的时间都记录在考生成绩登记表内，去掉一个最高成绩和一个最低成绩后，中间成绩为考生的决定成绩。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100米跑（秒)
	男
	13.2
	13.4
	13.6
	13.8
	14.0
	14.2
	14.4
	14.6
	14.8
	15.0

	
	女
	15.0
	15.2
	15.4
	15.6
	15.8
	16.0
	16.2
	16.4
	16.6
	16.8

	
	残疾男
	14.0
	14.2
	14.6
	14.8
	15.0
	15.2
	15.4
	15.6
	15.8
	16.0

	
	残疾女
	16.0
	16.2
	16.4
	16.6
	16.8
	17.0
	17.2
	17.4
	17.6
	17.8


3.3分钟25米往返跑
场地器材：30 米跑道若干条，每道宽2米，地面要平整，地质不限。在跑道两端之间划两条距离25米的平行线，每条跑道距两端线内1米处各插一根标杆（杆高1.2米以上），在两端线之间每隔5米划一条线（图示），计时用秒表。
图示：








考试方法：测试分组进行，每组不得少于二人。每条跑道应有一人记录跑的往返次数和实际距离。考生站在起跑线后准备，发令员发令后，考生按规定时间绕杆往返跑。测试时，计时员每30秒报时一次，最后10秒钟报时一次。计算跑的实际距离，以时间结束考生最后着地脚的落地点为准。考生不能扶杆，窜道并妨碍他人及违例者重测，记录员注意记准往返次数，以一个往返单程（50米）为一次。登记成绩以10米为单位，个位数不计成绩。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3分钟25米往返跑(米)
	男
	740
	730
	720
	710
	700
	690
	680
	670
	660
	650

	
	女
	650
	640
	630
	620
	610
	600
	590
	580
	570
	560

	
	残疾男
	710
	700
	690
	680
	670
	660
	650
	640
	630
	620

	
	残疾女
	620
	610
	600
	590
	580
	570
	560
	550
	540
	530


第二类：跳
1.立定跳远
场地器材要求：在平整地面进行，不应有斜面，若出现斜面必须由低处往高处跳，不允许使用踏跳板。

考试方法：考生要两脚自然开立，站在起跳线后，脚不得踩线，原地两脚同时起跳，不得出现原地小跳。每人试跳三次，丈量起跳线后沿至最近着地点后沿的垂直距离，取最好成绩为决定成绩。登记时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立定

跳远(米)
	男
	2.42
	2.32
	2.22
	2.14
	2.06
	1.98
	1.90
	1.83
	1.74
	1.65

	
	女
	1.95
	1.85
	1.75
	1.68
	1.61
	1.54
	1.47
	1.41
	1.35
	1.30

	
	残疾男
	2.14
	2.06
	1.98
	1.90
	1.83
	1.74
	1.65
	1.56
	1.44
	1.35

	
	残疾女
	1.68
	1.61
	1.54
	1.47
	1.41
	1.35
	1.30
	1.25
	1.20
	1.15


2.急行跳远
场地器材要求：沙坑、起跳板、丈量尺、耙子、铲、扫把。沙面尽量与地面成水平。起跳板、跑道要平整。起跳板前沿与沙坑近端的距离不少于1米。
动作要求：姿势不限。
考试方法：考生按田径规则要求进行测试。每人试跳三次，取最好成绩为决定成绩，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丈量踏跳板前端至最近着地点的垂直距离。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急行

跳远(米)
	男
	4.40
	4.30
	4.20
	4.10
	4.00
	3.90
	3.80
	3.70
	3.60
	3.50

	
	女
	3.60
	3.50
	3.40
	3.30
	3.20
	3.10
	3.00
	2.90
	2.80
	2.70

	
	残疾男
	4.10
	4.00
	3.90
	3.80
	3.70
	3.60
	3.50
	3.40
	3.30
	3.20

	
	残疾女
	3.30
	3.20
	3.10
	3.00
	2.90
	2.80
	2.70
	2.60
	2.50
	2.40


3.跳高
场地器材要求：沙坑或跳高垫、跳高架、横杆、丈量尺。

动作要求：姿势不限，但必须单脚起跳。

考试方法：起跳高度男子横杆不低于1.15 m，女子横杆不低于1.00 m起跳，可以免跳。每次所升高度规定:男考生；横杆在1.35m以下每个高度为5cm，1.36 m以上每个高度为3cm。女生；横杆在1.20m以下每个高度为5cm，1.21m以上每个高度为3cm。每个高度有三次试跳机会，如三次均失败，即以所跳过的最后高度为决定成绩。丈量尺必须与地面垂直，从地面量至横杆上沿的最低点，成绩记录取两位小数。其余则按最新田径规则执行。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跳高

（米）
	男
	1.50
	1.47
	1.44
	1.41
	1.38
	1.35
	1.30
	1.25
	1.20
	1.15

	
	女
	1.35
	1.32
	1.29
	1.26
	1.23
	1.20
	1.15
	1.10
	1.05
	1.00

	
	残疾男
	1.41
	1.38
	1.35
	1.30
	1.25
	1.20
	1.15
	1.10
	1.05
	1.00

	
	残疾女
	1.26
	1.23
	1.20
	1.15
	1.10
	1.05
	1.00
	0.95
	0.90
	0.85


第三类：力量
1.原地掷实心球
场地器材要求：15米长、10米宽的平地若干块。起掷线要清楚，起掷地面要平坦，不得有坑，硬度要适中。使用重量为2kg胶皮实心球，刻度为15米以上皮尺若干把，以米为单位取2位小数登记测试成绩。

考试方法：在掷实心球区划一条白线作为起掷线，考生站在起掷线后，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身体面对掷球方向，双手举球至头上方稍后仰，原地用力将球经头上方向前掷出。如采用两脚前后开立投掷姿势，球出手的同时后脚可向前迈出一步，但脚不能踩起掷线。每人掷三次，每次丈量起掷线后沿至球着地点后沿之间的垂直距离，三次成绩都记录在考生成绩登记表内，取最好成绩为决定成绩。登记成绩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原地掷实心球(米)
	男
	9.60
	8.90
	8.20
	7.60
	7.00
	6.40
	5.80
	5.20
	4.60
	4.00

	
	女
	6.50
	5.90
	5.50
	5.10
	4.70
	4.30
	3.90
	3.50
	3.10
	2.70

	
	残疾男
	7.60
	7.00
	6.40
	5.80
	5.20
	4.60
	4.00
	3.50
	3.00
	2.50

	
	残疾女
	5.10
	4.70
	4.30
	3.90
	3.50
	3.10
	2.70
	2.50
	2.20
	2.00


2.1分钟仰卧起坐（女）

场地器材要求:垫子若干块，铺放平整。

动作要求：预备姿势考生仰卧于垫上，两腿屈膝，大小腿成直角，两手手指交叉贴于脑后。考生的同伴压住考生两踝关节处，起坐时，以双肘触及或超过两膝为完成一次，仰卧时两肩胛必须触垫。
考试方法：每人一次考试机会，考试时两人一组，一人为考生，另一人用双手压住考生两踝关节处，交替进行；监考评分员发出“预备——开始”的口令，同时计时并开始计数，一分钟到时，登记考生所完成的次数；测试中发现考生有违例情况，应及时指出，违例动作不计次数；如一分钟到，考生虽已起坐，但两肘未触及膝盖者，该次不算。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仰卧起坐(次)
	女
	46
	42
	38
	34
	30
	26
	22
	18
	14
	10

	
	残疾女
	36
	32
	28
	24
	20
	16
	12
	8
	4
	1


3.引体向上（男）
场地器材：高单杠，杠粗以手能握住为准。

考试方法：每人考试一次，考生双手正握杠，两手约与肩同宽成直臂悬垂。静止后，两臂同时用力向上引体（身体不能有附加动作），上拉到下颚超过横杠上缘为完成一次，下降时成直臂悬垂，若未成直臂悬垂即开始向上引体，则该次不算，成绩记录以完成引体次数为准。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引体向上(次)
	男
	13
	12
	11
	10
	9
	8
	7
	6
	4
	2

	
	残疾男
	10
	9
	8
	7
	6
	5
	4
	3
	2
	1


第四类：民族体育
1.抛绣球
考试方法：考生持绣球绳带，站在抛球线后面，经摆球，抛出的绣球穿过5米高杆上直径为1米的球圈算成功一次，绣球抛出后快跑捡回，在抛球线后抛出，依次进行。考生踩到或越过抛球线判为失败，每次测试时间为 1分钟，每人有2次测试机会，取最好成绩为决定成绩。

场地器材要求：考试所用绣球统一规格，重量150克，绳带长度不少于50cm。
图示
: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8分
	6分
	4分
	2分

	抛

绣

球
	男、女
	5
	4
	3
	2
	1

	
	残疾
	3
	2
	1
	
	


2.踢毽子  

考试方法：在直径为2米的圈内，以髋关节以下的脚内侧、脚外侧、脚面、大腿触毽子，出圈踢判失败。

考试要求：①考试毽子自备，毽子材料必须包括金属垫片、羽毛，大小规格不限。 ②每人1次考试机会，在1分钟内累计成功次数，计入该项成绩。③考生可备多只毽子。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毽子(次)
	男、女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残疾
	70
	65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3.武术
考试项目：长拳、南拳、太极拳、刀、枪、剑、棍套路任选一项。

考试时间：长拳、南拳、刀、枪、剑、棍套路1′-1′20″、 24式太极拳4′-5′（可自配无口令的音乐）。

考试场地：长14米，宽8米，地面平整。

评分方法：

①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套路，符合拳种，姿势正确，动作规范协调，套路清晰，劲力顺达，力点准确，精神饱满，节奏分明，内容充实，风格突出给满分10分。

②出现轻微错误动作及失误评8-9分。

③出现明显错误动作及失误评6-7分。

④出现严重错误动作及失误评5-0分 。

⑤没有完成套路中途退场不予评分，重做扣2分。

⑥刀、枪、剑、棍器械按国家武术比赛规则要求，器械不符合标准扣2分。
第五类：兴趣特长
1.篮球（往返运球投篮）
考试方法：（以右手运球为例）由球场右侧边线和中线交接点（扇形区）开始运球上篮（考生起动开始计时）投中后运球至球场左侧边线和中线交接点（扇形区）后折返运球上篮，投中后运球回起点。

图示：          
[image: image1.png]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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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要求：

①可用任何投篮动作投篮；

②投入篮后方能进行后续动作；

③投篮及运球不能违例，违者不计成绩；

④折返时考生也必须踏至左侧扇形区域方能折返,运球回终点时，考生踏至扇形区内停表。

⑤每人有2次测试机会，取最好成绩为决定成绩。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篮球(秒)
	男
	16.0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女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残疾男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残疾女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31.0
	32.0


2.排球（扣球）
场地器材要求：

①网高：男：2.25米；女：2.00米;

 ②球：排球（标准用球）;

③场 地：标准排球场地;

考试方法：考生在4号位扣球，每人轮流依次扣球5次。

考试要求：考生采用助跑双脚起跳扣球，不得原地起跳扣球，若传来的或抛来的球不好可以不扣，但要立即补扣。如果已起跳挥臂但扣不到球，应作为一次扣球计算。

评分标准：每位考生扣球5次，每扣一次好球得2分，一般球得1分。取5个球的得分计算成绩，满分为10分，每球评分标准：

①好球：助跑起跳正确、协调，起跳点合适，挥臂动作合理，击球准，力量大，球速快，得2分。

②一般球：助跑起跳动作基本正确、协调，挥臂动作较合理，击球点不准确，力量较小，球速慢，得1分。
3.足球（20米运球绕竿射门）

图示:








场地器材要求：
①在距离球门线中点14.5m处画一条与球门线垂直的20米直线，距球门线的远端为起点。

②从距球门线中点14.5m处起，沿20米垂直线插标志杆8根，杆间距为2米，第八根标志杆距起点4米。

③标志杆固定垂直插在地面上，插入地下深度不限，以考生碰不倒为宜，杆高至少1.5米。

考试方法：

①考生从起点开始运球，脚触球则立即开表计时，运球逐个绕杆后射门（漏杆须返回补绕），球越过球门线则停表。

②运球漏杆未补或球未进球门，则无成绩。若射中球门横梁或立柱弹回，均可立即补射球门。

③每人有2次测试机会，取最好成绩为决定成绩。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足球(秒)
	男
	9.0
	9.3
	9.6
	9.9
	10.2
	10.5
	10.8
	11.1
	11.4
	11.7

	
	女
	10.3
	10.6
	10.9
	11.2
	11.5
	11.8
	12.1
	12.4
	12.7
	13.1

	
	残疾男
	9.9
	10.2
	10.5
	10.8
	11.1
	11.4
	11.7
	12.0
	12.3
	12.6

	
	残疾女
	11.2
	11.5
	11.8
	12.1
	12.4
	12.7
	13.1
	13.5
	13.9
	14.2


4.乒乓球（一推一攻）
场地器材要求：

①乒乓球场地及其它设施由考点负责提供。

②乒乓球拍由考生自备（按乒乓球比赛规则配用）。

考试方法：

①考生自由选择助考（教师、家长、学生均可）；
②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一推或一攻的顺序进行,若出现“两推或多推一攻”和“一推多攻”的按一推一攻的板数计数。

③以一分钟内推和攻的次数来确定成绩，若出现失误，可继续进行，仍按“一推一攻”累计板数。 

④每人有2次测试机会，取最好成绩为决定成绩。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乒乓球(板)
	男、女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0

	
	残疾男、女
	45
	40
	35
	30
	25
	20
	10
	9
	6
	3


5.羽毛球（正手扣杀）
场地器材要求:
①室内外标准羽毛球场地。

②考生自备羽毛球拍及羽毛球若干个（克数不限）

③得分区与限制区，用4 cm黄色封口胶标出。

考试方法：

①考生面对球网等候助考人员（教师、家长、学生均可）的发球，球发出后在限制区内扣杀来球，不能踩在限制线上扣杀球。

②每个考生共有十次扣杀球机会，在左（右）限制区内各扣杀5个直线球和5个斜线球。

③助考人员应根据考生人员选择固定站在左（右）侧给考生连续发5个平高对角球和5个平高直线球。

评分标准：

①每个考生扣杀球十次，每球1分。

②每个考生有三次放弃不合适来球机会，但规定考生只要做出挥拍扣杀动作，无论触球与否都示为一次扣杀球。

③每次扣杀球落到得分区域内（压线算得分）得1分，扣杀失误（踩限制线或没有触球）记“0”分。

图示：


[image: image2]
6.健身操
考试场地：长14米，宽14米，地面平整，普通录音机一台。

音   乐: 使用由初中升学招生考试办公室提供的规定考试曲目《活力无限》。

动   作：按初中升学招生考试办公室编排的规定动作进行。
评分办法：
①动作规范协调，有力度，舒展幅度大，节奏感强，富有表现力，可评满分10分。
②出现轻微错误每次扣1分。
③出现明显错误每次扣2分。
④出现严重错误每次扣3分。
⑤未完成动作中途退场，不予评分，重做动作每次扣1分。
⑥动作与音乐节奏不符，轻微扣1分，明显扣2分，严重扣3分。

7.游泳（50米不限姿势游）
考试方法：

①泳姿不限每人考试一次；

②出发：可站在出发台或池边听发令出发；

③终点：手或身体其他部位触池边壁停表；

④途中不得拉水线；

⑤登记成绩以分、秒为单位。

考试要求：

①考生穿着的游泳衣、裤必须符合要求；

②考试时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定。
评分标准：
	项目
	 分数

成绩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游泳(秒)
	男
	42.0
	44.0
	46.0
	48.0
	50.0
	52.0
	54.0
	56.0
	58.0
	1:00

	
	女
	45.0
	47.0
	49.0
	51.0
	53.0
	55.0
	57.0
	59.0
	1:01
	1:03

	
	残疾男
	48.0
	50.0
	52.0
	54.0
	56.0
	58.0
	1:00
	1:02
	1:04
	1:06

	
	残疾女
	51.0
	53.0
	55.0
	57.0
	59.0
	1:01
	1:03
	1:05
	1:07
	1:09


第六条  各学校要按有关要求填写好每位考生的《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登记表》（以下简称“成绩登记表”）。“成绩登记表”内容、式样由南宁市教育局制定（见附件7）。

第三章  考试时间、经费及补考
第七条  1.集中考试2013年 5月19日前完成。为了减轻农村考生的经费负担，各县可在每个乡(镇)设一个考场，尽量安排考生在本乡(镇)就近条件较好的学校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各考场的选定、具体考试日期等，由市（县）招生考试办公室安排确定，并提前向考生公布。

2.考生必须在半天内完成三类考试，考试成绩应当场向考生本人宣布。

3.各校不能巧立名目乱收费，要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合理使用经费，组织好体育与健康考试的各项工作。

4.已报名的考生，因临时伤、病或其它特殊原因未能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者，由考生本人申请，家长签字，经市（县）招生考试办公室审核，可参加一次补考。补考以市（县）为单位，集中考生到一个考点，在文化考试前一周左右进行。

第四章  学校及各级教育部门职责
第八条   各学校要认真做好“体育、艺术2+1项目”的测评工作，并将成绩填入考生考试成绩登记表。

第九条   学校在进行体育备考和组织学生参加集中考试过程中，要教育考生正确使用体育器械和设施，尤其注意体育运动中的安全，要深入了解考生的身体状况，对患有各种急性疾病的考生，要主动、及时地向考生提出建议，让考生遵照医嘱服药和休息，在规定期限内帮助考生办理补考手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肾炎、肺结核等不宜参加大运动量活动和体育与健康考试的考生，应动员考生申请免考。
第十条  市（县）初中毕业升学招生考试领导小组要加强对体育与健康考试工作的领导，进行督导检（抽）查。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的业务科(股)室要加强指导，对所属学校实施本办法的情况进行总结评估。

第十一条   监考评分员由市（县）初中毕业升学招生考试办公室选派。监考评分员应具备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工作认真、熟悉业务等条件，并且无直系亲属参加当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经市（县）初中毕业升学招生考试领导小组审核后聘任，并由市（县）教育局指派专人负责培训。

第十二条   市（县 ）初中毕业升学招生考试领导小组要组织考风考纪监察员到各考场（含补考考场）负责监督体育与健康考试工作。  

第五章   体育与健康考试安全措施
第十三条   各县区、开发区教育局，各学校在贯彻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科目考试办法的过程中，对安全工作不得有丝毫的放松和懈怠，要始终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制度，落实安全责任制。

第十四条   要根据体育与健康考试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考生进行运动强度掌握、自我保护等知识的教育和指导，引导和教育考生科学锻炼身体，正确对待体育与健康考试，实事求是，不隐瞒病情。如考生感到身体不适，教师不要强迫考生参加训练或考试，以免发生意外。

第十五条   加强对考务人员安全预防事故的教育和培训，掌握处理一些突发事件的基本知识，认真做好考生考前体质情况的摸底工作，尤其是对心肺功能的检查，建立有考生健康档案。按照有关规定，对申请并符合免试条件的考生实行免试。

第十六条   各县所设立的考点要保证考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考场及考试器材设置应符合安全要求，考场要设立医疗救护点，配备必要的医疗救护设备，并与当地医疗救护机构保持联系，各校要认真制订好体育中考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第十七条   在交通不便、考生分散的农村学校，各县要结合实际合理设置考场，采取有效措施，方便考生就近考试，确保学生安全。

第六章      罚    则
第十八条   对在执行本办法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有关人员，应视情节轻重，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在实施本办法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由南宁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研究解决。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南宁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件1
南宁市城区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

考试安排和工作要求

为加强对今年中考体育与健康考试工作的领导，切实做好中考体育与健康考试的组织工作，为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让考生尽可能考出好成绩，现将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安排和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成立初中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工作办公室，协调全市中考体育与健康考试工作，办公室及各工作组名单如下：

（一）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体育与健康考试各项工作）

主  任：谢海琼（市教育局副局长）

副主任：钱  宏（市招生考试院院长）

陆西宁（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

林文辉（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科长）

工作人员：田 彬、冯  涛、梁振世、陆玉宝、梁  栋、林智斌、周海军、邓发盛

（二）考务组（负责协调体育与健康考试的组织评分、仲裁等）

组  长：林文辉（兼）

副组长：卓 林、邱 蕾、梁绍光及各考点分管校级领导。

（三）考风考纪监察组（负责全市考点的考风考纪及考试监督）

组  长：王春梅（市教育局纪检监察室主任）

副组长：李 璐

（四）医疗救护组（负责协调相关医院及考点安全救护组织工作）

组  长：潘俊祥（市中小学卫生保健中心主任）

副组长：韦  燕、李晓云

二、工作安排

	日  期
	要   求
	地  点
	备注

	4月18日（星期四）
8：00—11：30

15：00—17：00
	直属学校、青秀区、邕宁区、兴宁区、所辖学校领表
	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4月19日（星期五）
8：00—11：30

15：00—17：00
	西乡塘区、江南区、良庆区、经开区、高新区所辖学校领表
	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5月2日（星期四）
8：00—11：30

15：00—17：00
	参加市区考点考试的学校、青秀区所辖考点学校交表
	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5月3日（星期五）
8：00—11：30

15：00—17：00
	西乡塘区、江南区、经开区、高新区所辖考点交表

	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5月6日（星期一）
8：00—11：30

15：00—17：00
	良庆区、邕宁区、兴宁区所辖考点交表

	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5月8日（星期三）
9：00—11：00
	9：00市区考点抽签，

11：00市区、郊区各学校领取考试日程表
	市教育局八楼会议室
	


备注：
1.2013年市区设考点学校：二中（新民校区）、三中、十四中（高中部）、十五中、二十一中、二十八中、三十六中。

2.体育与健康考试时间：5月13—19日。

3.补考时间：6月16日(星期日)上午8：00，地点：二中（新民校区）。

三、有关表格填写及要求

（一）《集中考试分组表》由学校按要求填写，所发表格不够，可自行复印。以50米跑分组填写，男、女考生分开，每组六人，若最后一组只有一人，则可作适当调整，把倒数第二组排五人，最后一组排二人；若有考生不选跑类，则把该考生往后面的组排，以便于到后面“民族体育类”和“兴趣特长类”测试的安排、检录。《集中考试分组表》男、女生各一式三份并盖学校公章送市教育局体卫艺科，注意复印1-2份留学校，以便集中考试时协助检录时用。

（二）《体育与健康考试各项人数统计表》由学校如实填写，特别要写明你校拟到哪一个考点参加考试和填报人除上班时间也可联系的电话，以便应急时联系。

（三）《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登记表》“姓名”、“准考证号”栏由学校考务员填写，“体育与健康考试组别”、“道次”栏则由体育老师按《集中考试分组表》填写。体育老师还要负责了解、帮助、指导学生选好测试项目，并在每位考生所选择考试的三个项目上打上“√”。注：《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登记表》男、女考生，残疾男、女考生的式样不相同，男生填黑色线条表，女生填红色线条表，填表时注意区别清楚。

（四）“准考证”请按要求填写，并提醒考生注意妥善保管和使用。

四、集中测试类别顺序安排

（一）跑类→跳类→力量类→民族体育类→兴趣特长类

（二）凡报“游泳”项目测试的考生，必须由该校领导、任课体育老师于测试当天上午或下午把考生送到三中游泳池进行测试（因其它考点不具备测试游泳的条件）。

五、其它工作要求

（一）请各校按上述时间要求交有关表格，并按时领取《体育与健康考试日程安排表》。

（二）《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登记表》中的“2+1项目考核成绩表”栏要如实填上各项目和等级，交表时验收，不合格退回补填，请各校领导、老师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三）各校须有一名校领导及若干名教师带队前往考点，做好疏导工作，协助组织考试。

（四）各校校医必须随队到达考场，并作为考场医生随时做好突发事件的医护工作，注意穿工作服，携带救护药品等。

（五）各校要做好考生的思想工作，加强安全教育，防止发生意外事故。特别是远途的学校不能租用货车，司机必须具有客车的驾驶执照方可运行，车辆到达考点后要按指定地点停放。

（六）各项考试提前20分钟检录，各校分男、女考生以组为单位按道次顺序成横队，由带队教师统一带到考点，等候检录，各校体育教师、班主任、领导要协助考场检录组做好检录工作。

（七）带队领导与教师，以及非临场的考生，一律不得进入考试场地，在考场外等候时，教师要负责组织考生做好充分的休息和准备活动。

（八）考生自带茶水、饮料、雨具及遮阳用具。

（九）各校要维持好本校考生纪律，共同配合，为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圆满完成今年中考体育与健康考试任务。

附件2
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
考试考生须知

一、考生必须凭本人的《准考证》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无《准考证》者一律不得参加考试。
二、考生应在各项目考试前到检录处参加检录，检录处点名三次不到者，取消该项目的考试资格，该项目记0分。
三、考生在应考前做好准备活动，检录后由检录员分组带入考场，在指定的位置等候，由主考宣布规则和要求，并组织进行考试。
四、除本场监考评分员和考生外，其他人员及考生都不得擅自进入考场。
五、考生对有关项目的规则不清楚时，可向主考提出询问，但不得提出规则以外的要求。
六、考生在各项目考试完毕时，由检录员带离考场，不得在考场逗留、谈论或围观。
七、不得赤膊参加考试。
八、遵守考场纪律，听从监考评分员的指挥。
附件3
南宁市2013年初中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
监考评分员守则

一、监考评分员必须坚持原则、作风正派、思想品德端正、工作认真、熟悉业务、当年无直系亲属参加初中毕业升学考试。

二、监考评分员必须认真执行有关招生考试规定，维护考试纪律，做好考场管理，严格执行体育与健康考试标准，公正裁判，准确评分。

三、监考评分员必须按《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实施方案》的评分标准计分，不得自立评分标准，不得徇私舞弊。

四、考试过程中，监考评分员必须认真做好各项组织工作，保证考生在半天内完成三个项目的考试，每项考试完毕，要向考生本人当场宣布其成绩。监考评分员不能对本学校的考生进行监考评分。

五、监考评分员必须严格各项考试程序进行考试，忠于职守、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做好本职工作，不干扰其他项目组的评分工作。

六、监考评分员在监考评分过程中，不能对考生作任何技术性指导，但考生对规则不清楚提出询问时，应予当众答复。
七、监考评分员必须在考生考试完毕后认真、准确地将考生成绩填写到考生《体育成绩登记表》，并在指定的位置签上姓名，以示负责。考试成绩一旦确定，任何人不得随意涂改。如确需更改，要经考点总监督或考点主考确认，并在更改处签名，否则该考生成绩无效。

八、每场次考试，检录组在收回《体育成绩登记表》时，要认真检查考生成绩是否填写清楚，评分员是否已签名，是否有涂改现象，确认填写无误后，即将《体育成绩登记表》汇总装入专用密封袋，交考点主考检查验收后由2名专门人员送交成绩录入负责人签收。

九、成绩录入负责人应对各考点送交的《体育成绩登记表》进行检查，对未签字的要退回有关考点主考，由主考责成有关人员补办签名手续。成绩录入员要认真、准确地把每位考生的每项成绩录入中考数据库。

十、监考评分员要加强组织纪律性，服从安排，听从指挥。按时参加学习和考评工作，不得迟到、早退，因故不能出席应事先请假，在考点就餐，严禁喝酒。凡违反纪律者，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附件4
南宁市城区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
健康考试突发公共卫生及安全事件
应急处置预案

今年我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定于5月中旬进行，期间正值夏季酷暑炎热，体育与健康考试运动强度大，大量的汗液排泄，容易导致考生发生中暑、意外损伤等安全事件，为了保障考生的身体健康，确保城区体育与健康考试顺利进行，特制定本预案（请各县教育局参照本预案，另行制定本县的预案）。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1.成立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突发公共卫生及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谢海琼（市教育局副局长）

副组长：钱  宏（市招生考试院院长）

成  员：陆西宁（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

林文辉（市教育局体卫艺科科长）

陈  挺（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职  责：一是负责体育与健康考试突发公共卫生及安全事件的紧急处置领导工作；二是应对和处置体育与健康考试突发公共卫生及安全事件；三是督促发生突发公共卫生及安全事件的学校实施紧急救护；四是与市卫生主管部门做好体育与健康考试期间的卫生安全保健等协调工作。联系电话：2807293。

2.医疗救治组：

组  长：潘俊祥（市中小学卫生保健中心主任）  

副组长：韦  燕  李晓云 

组  员：有关医院专家、各有关中学校医

主要职责：在市教育局和卫生部门领导的指导下，每天在体育考点现场设立医疗救治点，指导和督促学校对体育考生进行防暑降温、卫生保健，发生突发卫生事件时紧急报告教育、卫生主管部门，配合医疗救治部门进行现场救护和转诊等工作。联系电话：2636479

二、安全保障措施

1.由市初中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领导小组负责与卫生局联系并落实开设2013年初中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绿色通道，每天由医院派出医疗救护队到考点负责医疗救护工作。具体负责考点的医院及专业技术人员，由保健中心负责联系、落实。

2.由市中小学卫生保健中心每天安排医务人员在各考点值班。主要职责是与指定的医疗救护医院做好沟通协调工作，落实现场医疗救护队，确保初中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突发公共卫生及安全事件发生时，医院能立即开通医疗救治绿色通道，使患病考生得到及时有效的紧急救治。

3.各学校相应成立初中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突发公共卫生及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学校初中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突发卫生及安全事件的处理；教育学生注意交通等安全问题；做好考生防暑降温工作,指导学生考前自带遮阳防雨用品，配备足够的开水或淡盐水,及时补充体育活动中消耗的水分；有条件的学校给学生提供消暑降温的绿豆汤、凉茶、饮料等。各学校要有一名校级领导带队，并有一名校医随队到达中考体育与健康考试考场，负责本校考生突发卫生安全事件的医疗救治组织、协调工作。

4.医疗救护队人员要携带必需的救护药品，如：氧气瓶及一些外伤和应急救治药物，做到坚守工作岗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巡视，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5.一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如下程序处理：考点的医务人员立即到现场进行初步诊断，对一般意外损伤和轻度中暑患者实施现场救治，对病情较重或危及生命安全的考生，一边进行抢救，一边立即与医院联系，将病人及时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并配合医院做好相关救治工作，同时报告市教育局初中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突发公共卫生及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5
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
伤、病考生免试申请表

	半身免冠近期

一寸照片


学校（签章）：

	姓名
	
	准考证号
	□□□□□□□□□

	性别
	
	出生年月日
	

	免试原因
	       家 长 签 字：      

                                    年   月    日

	医院证明
	医 生 签 字：              医 院 签 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校 长 签 字：             学 校（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招生

考试办公室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存入初中升学考试档案

附件6
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

       残疾考生免试申请表
	半身免冠近期

一寸照片


学校（签章）：
	姓名
	
	准考证号
	□□□□□□□□□

	性别
	
	出生年月日
	

	免试原因


	       家 长 签 字：             
                                   年    月    日

	残疾证号码及

审批办理单位
	

	学校意见
	校 长 签 字：               学 校（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招生

考试办公室

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存入初中升学考试档案
附件7
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

登     记     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半身免冠近期一寸照片

	准考

证号
	□□□□□□□□□
	

	体育考

试组别
	第       组
	道  次
	第         道
	

	体

育

考

试

情

况


	考试

类别
	跑类（10分）
	跳类（10分）
	力量类（10分）

	
	项目
	50米跑
	100米跑
	3分钟25米往返跑
	立定

跳远
	急行

跳远
	跳高
	掷实心球（2kg）
	1分钟仰卧起坐（女）
	引体向上（男）

	
	考试

成绩
	
	
	
	
	
	
	
	
	

	
	
	
	
	
	
	
	
	
	
	

	
	
	
	
	
	
	
	
	
	
	

	
	决定

成绩
	
	
	
	
	
	
	
	
	

	
	得分
	
	
	
	
	
	
	
	
	

	
	组长

签名
	
	
	
	
	
	
	
	
	

	
	
	民族体育（10分）
	兴趣特长（10分）
	“2+1”项目考核成绩表

	
	项目
	
	
	艺术
	体育

	
	成绩
	
	
	        项目
	        项目

	
	
	
	
	
	

	
	
	
	
	
	

	
	得分
	
	
	等级：

	等级：

	
	组长

签名
	
	
	测评人员签名
	

	总  得  分
	
	校长签名
	   

	总监督签名
	
	日期        
	2013年    月    日


学校（签章）：

附件8
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人数、项目统计表
单位名称(盖章)：         拟报考试地点：                 领队：           联系电话：
	
	跑类
	跳类
	力量类
	民族体育类
	兴趣特长类

	
	参加体育中考人数
	50

米跑
	100米跑
	3分钟25米往返跑
	立定跳远
	急行跳远
	跳高
	原地掷实心球
	仰卧起坐（女）引体向上（男）
	抛

绣球
	踢

毽子
	武术
	篮球
	排球
	足球
	乒乓球
	羽毛球
	健身操
	游泳

	女生
	
	
	
	
	
	
	
	
	
	
	
	
	
	
	
	
	
	
	

	男生
	
	
	
	
	
	
	
	
	
	
	
	
	
	
	
	
	
	
	

	总计
	
	
	
	
	
	
	
	
	
	
	
	
	
	
	
	
	
	
	


附件9
南宁市2013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试分组表

单位名称（盖章）：                     领队：            联系电话：

	组次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第六道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南宁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3年3月25日印发
                            （共印6份，其余网络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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